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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政字〔2024〕26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

门，各企事业单位：

现将县政府领导同志工作分

工公布如下。

张 涛同志主持县政府全面

工作；负责财政、税务、审计工

作。

分管县财政局、县审计局。

联系县税务局。

郑 峰同志负责县政府常务

工作和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

重大项目推进工作，协助张涛同

志负责财政、税务工作；负责县

政府机关、发展改革、工业和信

息化、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国

资监管、营商环境、行政审批服

务、政务服务热线、政务公开、

统计、机关事务管理、国防动员、

金融证券、大数据、公共资源交

易管理、园区建设、化工产业安

全生产转型升级、电力等方面的

工作；负责分管行业（领域）的

廉政建设、信访工作。

分管沂源经济开发区工作。

协助张涛同志分管县财政

局。

分管县政府办公室、县发展

改革局、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县

应急局、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县

统计局，沂源国有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山东鲁创产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协助张涛同志联系县税务

局。

联系各民主党派；县政府研

究室、国网沂源县供电公司、中

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沂源营业

管理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沂源监管支局及驻沂源银行、保

险、证券机构，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沂源分中心，驻沂源中央和



县政府文件———————————————————————————————————

沂源县人民政府公报 2024 年第 6 期 2

省属、市属国有工业企业。

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工

作。

崔建涛同志负责自然资源和

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

输、城市管理、铁路建设管理协

调、住房公积金管理等方面的工

作；负责分管行业（领域）的廉

政建设、安全生产、信访工作。

分管县自然资源局、县住房

城乡建设局、县交通运输局、县

综合行政执法局、县铁路事业服

务中心、沂源城乡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联系省长途电信淄博传输局

沂源分局、淄博铁塔公司沂源办

事处、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沂

源分中心、沂源公路事业服务中

心，驻沂源邮政快递、通信企业。

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工

作。

张秀光同志负责公安、司法、

退役军人事务、民兵训练、军民

关系、信访等方面的工作；负责

分管行业（领域）的廉政建设、

安全生产工作。

分管县公安局、县司法局、

县退役军人局、县信访局、县民

兵训练保障中心。

联系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沂源

大队、县民族宗教局、县消防救

援大队。

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工

作。

刘政君同志协助郑峰同志负

责县政府机关工作；负责科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商务、市场

监管、投资促进、打私等方面工

作；负责分管行业（领域）的廉

政建设、安全生产、信访工作。

协助郑峰同志分管县政府办

公室。

分管县科技局、县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县商务局、县市场

监管局、县投资促进发展中心。

联系县工商联、驻沂源成品

油销售、药材企业。

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工

作。

宋朋朋同志协助张涛同志负

责审计工作；负责教育和体育、

卫生健康、医疗保障、红十字等

方面的工作；负责分管行业（领

域）的廉政建设、安全生产、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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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工作。

协助张涛同志分管县审计

局。

分管县教育和体育局、县卫

生健康局。

联系地方史志、档案工作；

联系县政府新闻办公室、县政府

台湾事务办公室、县政府港澳事

务办公室、县政府侨务办公室、

县总工会、团县委、县妇联、县

科协、 县红十字会、县融媒体中

心，市医疗保障局沂源分局、山

东广电网络公司沂源分公司。

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工

作。

于庆同志协助郑峰同志负责

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负责

民政、慈善、残疾人事业、生态

环境、水利、农业农村、乡村振

兴、文化和旅游、供销、水文、

烟草等方面的工作；负责分管行

业（领域）的廉政建设、信访工

作。

协助郑峰同志分管县应急

局。

分管县民政局、县水利局、

县农业农村局、县文化和旅游局、

县田庄水库综合服务中心、县残

联、县供销社，山东沂源农业农

村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沂源文旅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市生态环境局沂源分

局、县水文局、县气象局、县烟

草专卖局（分公司）。

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工

作。

李玉刚同志主持县政府办公

室工作。

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工

作。

县政府成立的各类指挥部、

委员会、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制

度等议事协调机构及工作专班的

负责人按照工作分工对应进行调

整。

沂源县人民政府

2024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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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源政办发〔2024〕4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经

济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

各企事业单位：

《沂源县人民政府 2024 年度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已经县政

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报县委同

意，现予以公布。请严格按照《重

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国务

院令第 713号）《山东省重大行政

决策程序规定》（省政府令第 336

号）要求，认真组织实施。

一、县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

实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

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相

结合的决策机制，各决策承办单位

要严格履行相关法定程序。

二、公众参与是重大行政决策

的法定程序，决策承办单位要采取

便于社会公众参与的方式充分听取

意见，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等

依法不予公开的决策事项除外。

决策承办单位可采取座谈会、

书面征求意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实地走访、听证会、问卷调查、

民意调查等多种方式广泛听取意

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要通

过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以及报刊、

广播、电视等便于社会公众知晓的

途径进行。公开征求意见的期限一

般不少于 30日，因情况紧急需要缩

短期限的，征求意见时应当予以说

明。决策事项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

密切相关，可能对企业权利义务有

重大影响的，决策承办单位要充分

听取有代表性的企业和行业协会商

会的意见，特别是民营企业、劳动

密集型企业、中小企业等市场主体

的意见。

决策承办单位要对各方面意见

进行归纳整理，形成公众参与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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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对合理意见应当予以采纳，

不予采纳的，要说明理由并告知意

见人。

三、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

决策事项，决策承办单位要组织专

家、专业机构论证其必要性、可行

性、科学性等，并提供必要保障。

专家论证可采取论证会、书面咨询、

委托咨询论证等方式组织开展，最

后形成专家论证报告，依据论证意

见修改决策草案。

四、重大行政决策的实施可能

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公共安全、

生态环境等造成不利影响的，决策

承办单位或负责风险评估工作的其

他单位，要自行或委托专业机构、

社会组织等第三方机构评估决策草

案的风险可控性。风险评估结果要

作为重大行政决策的重要依据。

按照有关规定已对有关风险可

控性进行评价、评估的，不做重复

评估。风险评估可以结合公众参与、

专家论证等工作同步组织。

五、合法性审查是重大行政决

策的必经程序，决策承办单位要在

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

估等法定程序，由本单位法制工作

机构进行合法性初审和部门会签，

并经本单位办公会议讨论通过后，

将决策草案及相关材料送县司法局

进行审查，形成合法性审查报告。

六、县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草案

要提交县政府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

审议，并按规定履行向县委、县人

大常委会请示报告程序。决策承办

单位提请审议，要提交决策草案及

说明、公众参与意见报告、专家论

证报告、风险评估报告、合法性审

查报告以及其他相关材料。

七、决策承办单位要切实履行

承办主体责任，与有关部门加强沟

通协调，健全工作机制，确保重大

行政决策事项按时间节点要求有序

推进、顺利实施。

附件：沂源县人民政府 2024

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5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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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源县人民政府公报》是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编辑出版面向全县的政府

出版物。

《沂源县人民政府公报》集中刊载：县政府规章；县政府办公室引发的规范

性文件及其他需要公开的文件；县政府工作部门印发的规范性文件；县政府人事

任免事项；县领导批准转载的其他重要文件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在《沂源县人民政府公报》上

刊登的县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文本为标准文本。《沂源县人民政府公报》上刊

登的各类公文与正式文件具有同等效力。

《沂源县人民政府公报》是全县各级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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